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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犯罪并不遥远

日前
，

北京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
，

向媒
体通报了近期破获的制售假冒世博会纪念
品团伙案

。

据警方介绍
，

此次行动共捣毁制
造侵权商品窝点

2

处
，

抓获犯罪嫌疑人
6

名
，

查扣假冒世博会商标商品
3100

余件
、

纪念章
3000

余枚
、

印有世博会会徽的交通
银行伪卡

1200

余张
，

涉案金额
40

余万
元

。

董世彪
/CFP

本案公诉机关指控李贵富犯罪未遂
，

而
辩护人认为只是犯意表示

，

法院却认定是犯
罪预备

，

这三者究竟有何区别
？

犯意
南京大学刑法学专家接受采访时说

，

所
谓犯意是指以口头

、

文字或者其他方式对犯
罪意图的单纯思想表露

。

犯意表示是尚未实
施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

，

因而属于犯罪思想
的范畴

。

我国刑法摒弃
“

思想犯罪
”，

认为只有犯
意表示尚未实施犯罪行为的

，

没有危害社会
的行为

，

不具有社会危害性
、

刑事违法性和
应受惩罚性

。

因此
，

我国刑法不认为犯意表
示为犯罪

，

不会对犯意表示加以处罚
。

预备
《

刑法
》

第
22

条第
1

款规定
：“

为了犯罪
，

准备工具
、

制造条件的
，

是犯罪预备
。 ”

对于
预备犯

，《

刑法
》

第
22

条第
2

款规定
：“

可以
比照既遂犯从轻

、

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
。 ”

根据上述规定
，

对于预备犯
，

刑法规定的是
“

可以
”

从轻
、

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
，

而不
是

“

应当
”，

如果实施预备行为的犯罪人行
为

、

情节十分恶劣
，

法院在量刑时也可以考

虑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
。

未遂
我国

《

刑法
》

第
23

条第
1

款规定
：“

已经
着手实行犯罪

，

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
而未得逞的

，

是犯罪未遂
。 ”

这里所指的行为
人意志以外的原因

，

是指行为人没有预料到
或不能控制的主客观原因

。

依据
《

刑法
》

第
23

条第
2

款的规定
，

对于未遂犯
，

可以比照既
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

。

这一规定说明犯罪
未遂不是不负刑事责任

，

而是在明确情况后
确定是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

。

预备与未遂
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都属于犯罪的未

完成形态
，

即没有既遂
。

二者都是由于意志
以外的原因没有既遂

。

二者区别的标志为是
否

“

着手
”

实施行为
。

预备是进行了犯罪准
备

，

但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能够
“

着手
”；

而未遂是已经
“

着手
”

实行犯罪
，

由
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既遂

。

专家认为
，

本案李贵富写好遗书
，

准
备好杀人工具

，

已经不是犯意表示
，

而是
开始准备实施犯罪行为

。

尽管他在庭审中
辩称自己只是吓唬人

，

但他的行为已经符

合犯罪预备的特征
，

符合刑法中故意杀人
罪的特征

，

因此法院认定这一行为是犯罪
预备

。

故意杀人是我国刑法中性质最恶劣的
少数几种犯罪之一

。

依照
《

刑法
》

规定
，

犯故
意杀人罪的

，

处死刑
、

无期徒刑或者
10

年以
上有期徒刑

，

情节较轻的
，

处
3

年以上
10

年
以下有期徒刑

。

故意杀人罪的起点刑期是
3

年以上
，

法院判处李贵富
3

年有期徒刑是考
虑他在预备状态

，

采取了在量刑幅度之内的
最低刑罚

。

专家说
，

人们在发生矛盾时
，

荷尔蒙处
于兴奋状态

，

会丧失理性地说出一些杀人
、

放火
、

投毒等狠话
、

气话
，

如果这些狠话
、

气
话仅仅停留在言语上还没什么

，

可一旦将这
些话付诸于行动来

“

吓唬人
”，

便可能触犯刑
律

。

因为犯罪预备也是一种犯罪形态
，

尤其
像危害公共安全

、

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
大多是一种举动犯

、

行为犯
、

危险犯
，

一旦着
手准备便应认定为犯罪

，

因为谁也不知道其
行为结果到底是吓人还是正在实施

，

一旦实
施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和损失

。

������

生活中人们因琐事产生矛盾
，

常听到被
惹怒的一方大呼大叫

：“

我要杀了你
”

等泄愤
语言

，

甚至采取威胁手段侵犯他人
。

对此
，

多
数人认为是一时气急失语或行动过激

，

并不
放在心上

。

然而
，

江苏南京一男子因家庭矛盾
写下遗书

，

声称要杀人泄愤并采取了威胁手
段

，

被检方提起公诉
。

两条短信惹是非
11

年前
，

湖北
40

岁的李贵富与南京
19

岁的女孩儿王涓相识
，

二人一直同居并生有
一子

。

两人由于年龄悬殊
，

生活中总是吵吵闹
闹

。

2009

年
5

月的一天
，

王涓的手机接到短
信后没电了

，

她拿起李贵富的手机给对方回
了短信后并未删除短信内容

。“

什么事儿这么
急急忙忙

？ ”

有点儿猜疑的李贵富查看手机
后

，

认为王涓向其公司老板发送了两条暧昧
短信

，

勃然大怒的李贵富一把揪住王涓要其
坦白所谓

“

奸情
”。

王涓解释
，

两条短信是一个小姐妹发来
的

，

她觉得很好玩便转发给了老板
。

然而
，

不管王涓如何解释
，

李贵富就是不
相信

：“

怪不得天天和我吵闹
，

原来你看中了
比我有钱

、

年轻的老板
！”

自此
，

两人原本就有
隔阂的日子矛盾加剧

，

每天下班见面
，

李贵富
总要盘问王涓

，

导致夫妻吵闹
。

一日
，

王涓因
无法忍受负气离家出走了

。

遗书中宣称
“

杀人
”

起初
，

李贵富认为王涓是一时生气离家
，

一旦消气便会回来
，

可她连续一周毫无音讯
。

李贵富向王涓的同事打探得知
，

王涓一周前
已经向公司提出了辞职

。

李贵富慌了神儿
，

开
始满世界找人

，

均没有王涓的消息
。

他向王涓父亲询问
，

对方也正在为寻找
女儿四处打听

。

但李贵富并不相信王涓父亲
的回答

，

认为王涓出走后肯定和其父亲有联
系

。

2009

年
6

月
5

日晚
，

李贵富在王涓父
亲家吃晚饭时

，

对其说道
：“

你是怎么教育女
儿的

，

她背叛我搞婚外情
，

现在竟然还离家
出走

！ ”

言语间李贵富走进厨房拿出两把菜
刀

，

一边磨刀
，

一边喃喃自语说
：“

我今天把
你们都杀了

……”

王涓一家人虽然对他的举
动十分吃惊

，

但考虑到这些日子其心情太
差

，

以为只是说说气话发泄一下
，

并未放在
心上

。

饭后
，

李贵富回到房间写下一封遗书
，

表
示憎恨王涓公司老板

，

憎恨王涓父亲没有管
教好女儿

，

他准备和公司老板
、

王涓父亲一起
赴黄泉路

……

写完遗书
，

李贵富把王涓父亲单独拉到
屋外

，

希望其把王涓找回来
，

王涓父亲表示并
不知女儿下落

。

李贵富掐着老人的脖子把他
带到僻静处

，

以杀人相威胁
，

逼其说出王涓下
落

。

王涓父亲再三申明自己确实不知道女儿
身在何处

，

李贵富才将手松开
。

王涓的哥哥发现父亲不见了
，

担心李贵
富一时冲动干出傻事

，

连忙给他手机打电话
，

李贵富接听电话后说了一通气话
：“

他被我杀
了

……”

王涓的哥哥迅速报警
。

回来后的李贵富怒气未消
，

手持菜刀走
出家门

，

扬言要找王涓公司老板算账
。

警察接到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
，

发现王
涓父亲并未受到伤害

，

但警方不敢大意
，

留在
屋里等李贵富回来

。

次日凌晨
，

在河边转了几
圈冷静下来的李贵富拎着菜刀准备回屋睡
觉

，

被守候的警方抓获
，

并从其身上搜出了遗
书

。

是气话还是犯罪
2009

年
12

月
，

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以
李贵富犯故意杀人罪

，

将其公诉至法院
。

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李贵富辩解
：

自己磨
刀

、

写遗书
，

目的是吓唬王涓父亲
，

逼对方说出
女儿下落

，

并不想真正实施
；

遗书中所述要杀王
涓公司老板也是一时的气话

，

因为毕竟没有老
板勾引王涓的证据

，

自己绝对不会无故杀人
。

李贵富的辩护律师认为
：

李贵富的行为
不构成故意杀人罪

，

其行为只能说明他有犯

意表示
，

而我国刑法不追究犯意表示者的刑
事责任

。

李贵富将王涓父亲带到偏僻处
，

威逼其
交出女儿

，

当得知对方确实不知道王涓下落
时

，

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侵害行为
，

而是当场
将老人放了

。

李贵富遗书所述要杀害王涓公司老板
，

其同样没有实施
，

他拎菜刀出门
，

在河边转了
转待心情平静后返回

。

公诉人认为
，

被告人李贵富的行为根本
不是犯罪起意

，

而是实实在在的故意杀人行

为
。

被告人书写遗书证明有犯罪动机
，

磨刀证
明其在准备犯罪工具

，

只是由于意志之外的
原因

（

不知道老板的住处
）

没有完成犯罪计
划

，

属犯罪未遂
。

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
，

犯罪
未遂应追究刑事责任

，

但可减轻处罚
。

日前
，

法院审理后认为
，

李贵富为了杀人
而写下遗书

，

并准备作案工具
，

欲故意剥夺他
人生命

，

但没有
“

着手
”

实行犯罪
，

系犯罪预
备

，

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理
。

据此
，

一审法院
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贵富有期徒刑三年

。

（

文中人物为化名
）

■

刘建军杨清惠
近日

，

王先生诉北京家乐福商业有限公
司马连道店

、

北京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
、

济
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以及产品代言明星陈
道明

，

共同侵犯王先生身体权
、

生命权
、

健康
权纠纷一案

，

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
出终审判决

。

王先生起诉称
，

因经常通过电视看到影
视明星陈道明代言的

“

和其正凉茶
”

广告
，

受
其影响

。

2009

年
8

月
，

王先生在北京家乐福马
连道店超市购买了

30

瓶
“

和其正凉茶
”，

因
天气炎热

，

每天饮用数瓶
。

数日后
，

王先生感觉胃部不适
，

经医院
确诊为脾胃虚寒症

。

王先生回家后详细查看
“

和其正凉茶
”

包装后发现凉茶中竟然含有
鸡蛋花

、

夏枯草等药物成分
。

按照
《

食品安全
法

》

的相关规定
，

普通食品不允许添加药品
，

此凉茶显然属于违法食品
。

王先生要求北京家乐福马连道店
、

北京

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退还货款
108

元
；

济南
达利公司赔偿十倍货款

1080

元
、

医药费及
误工费

600

余元
；

陈道明对济南达利公司承
担连带责任

。

四被告人辩称
，“

和其正凉茶
”

产品是经
过国家卫生行政

、

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监督
检验检疫等部门批准许可的合法产品

，

王先
生称凉茶产品为违法产品

，

无事实与法律依
据

。

被告的生产
、

销售和代言行为并无不当
。

王先生无任何证据表明其患病
、

治疗等自述
情况与饮用

“

和其正凉茶
”

之间存在因果关
系

，

其诉讼赔偿请求不成立
。
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
，

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
：

第一
，

双方当事人诉争的
“

和其正凉茶
”

是否为违法产品
。

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
并未就合法产品进行明确定义

，

故应以该产
品在生产

、

制作
、

销售
、

经营
、

广告推广中是
否报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

、

批准进行形
式上的审查为准

。 “

和其正凉茶
”

的生产者济
南达利公司具有生产资质

，

送检的诉争产品
经检验合格

，

符合食品安全标准
。

北京家乐
福马连道店有合法的经营资质

，

在进货时已
对销售的诉争产品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卫生
审批方面进行了形式上的审查

，

并对诉争产
品的

《

检验报告
》

留存备案
，

已尽到合理和适
当的审查义务

。

且目前尚无任何证据显示该
饮品系非法产品

。

第二
，“

和其正凉茶
”

添加药品行为是
否违反

《

食品安全法
》

及陈道明代言的广
告有无违规问题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鉴于我国现
行法律尚未明确规定所有食品均须报经
卫生部批准并备案

，

且济南达利公司在产
品中添加药品是否违反相关规定

、

陈道明
代言的广告有无违规问题

，

均属于相关行
政职能部门审查和管理的范畴

，

不属于民
事诉讼受案范围

，

法院对此不予审查及处
理

。

第三
，

王先生身体受损与北京家乐福马
连道店

、

北京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
、

济南达
利公司

、

陈道明代言的生产
、

经营
、

宣传和销
售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

。

王先生在案件审

理中出示了购买凉茶和就诊的相关证据
，

根
据其就诊病历记载显示王先生患病是由于

：

“

饮用冷饮较多
、

平时饮食不节
，

睡眠差
”

等
原因引发

。

由此可见
，

短时间内大量饮用冷
饮

、

平时饮食没有节制和睡眠不良均系导致
王先生身体受损的原因

。

因此王先生提交的
证据无法证明其

“

脾胃虚寒
”

系由于其在正
常饮用了

“

和其正凉茶
”

并由于该饮品的所
谓

“

不良药效
”

所致
，

且王先生亦不能提供因
“

和其正凉茶
”

存在质量瑕疵而导致其人身
受损的其它证据

，

故法院对王先生的主张不
予支持

。

综上
，

法院判决驳回王先生的诉讼请
求

。

律师在执业中
，

不得利用提供法律
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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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亚生

“

和其正凉茶
”

饮后
“

脾胃虚寒
”

索赔败诉

律师买断
“

赔偿权
”

法院判决协议无效

刑法中的
“

犯意
”、“

预备
”

和
“

未遂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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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
被告人李恭元先后从他人手中购得伪造

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非法制造的发票伺机出售
牟利

，

后经举报被抓获
。

检察机关认定
，

李恭元的行为构成出售
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

(

犯罪预备
)

、

出售非
法制造发票罪

(

犯罪预备
)

，

将此案诉至法院
。

法院认为
，

被告人已将涉案发票藏匿于
住处伺机出售

，

因被民警查获
，

其行为应认定
已着手实施犯罪

，

应认定系犯罪未遂
。

被告人
所犯出售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涉案发票数
量巨大

、

情节严重
；

鉴于其行为系犯罪未遂
，

依法对其所犯罪减轻处罚
，

判决有期徒刑
10

年
6

个月
，

处罚金
9

万元
。

案例二
被告人张某与王某途经成都转车时

，

身
上现金所剩无几

，

看到车站附近有一杂货店
，

便商量去抢劫
。

两人用剩余的钱买了两把匕
首

。

深夜
，

二人手持匕首去敲杂货店的门
，

店
主开门后

，

二人即往店内挤
，

店内有数人在打
麻将

，

见有陌生人来
，

即喝问干什么的
，

二人
支吾半天

，

手中的刀被发现
，

众人将二人扭送

派出所
。

法院认为
，

张某
、

王某属于犯罪预备阶
段

。

因为张某
、

王某敲门进入的行为属于抢劫
的准备阶段

，

并没有
“

着手
”

实施抢劫犯罪构
成要件中的行为

，

即没有采用暴力
、

胁迫或其
他方法直接针对作为抢劫犯罪对象的财物或
者人身

，

即没有直接着手实施让店主立即交
出财物的行为

，

因此属于抢劫中的预备阶段
，

减轻处罚
。

案例三
王某

（

男
）

与周某
（

女
）

长期同居
。

王某为
达到与周某结婚的目的

，

与周某共同商量谋
害其丈夫

。

王某提出由他提供毒药
，

由周某趁
丈夫吃饭时

，

把毒药放入碗内
，

将丈夫毒死
。

周某虽同意并已把王某提供的毒药准备好
，

但她有一个
３

岁女孩
，

考虑会把孩子毒死
，

没
有按约定的办法实施行为

。

后周某揭发了王
某上述行为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王某的行为是犯罪预备
，

因其
未进入犯罪实施阶段

；

周某的行为是犯罪中
止

，

因其自动且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
生

。

链接链接

犯罪预备的特征

北京警方破获制售
假冒世博纪念品案

北京
：

轻微事故不挪车造成拥堵将被处罚
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卢国强李舒
）

北京
市交管局表示

，

针对发生符合事故快速处
理条件的轻微交通事故后

，

未及时挪车造
成交通拥堵的行为

，

交管部门将予以
２００

元罚款的处罚
。

据了解
，

北京交管
、

保险等
部门推行多项优惠措施

，

推行机动车交通
事故快速处理

。

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副局长王明黎说
，

目前北京轻微车损事故大幅增加
，

特别是
高峰时段

，

剐蹭事故比较多
。

如果驾驶人发
生轻微事故后不及时挪走车辆

，

将很可能
导致严重的交通拥堵

。“

比如在北京的二环
路

，

高峰时段一起小小的剐蹭事故如果不
挪移车辆

，

５

分钟内最少就会堵出
２

公里
，

恢复到正常交通所需的时间会更长
。 ”

按照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与北京保监
局联合推出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
办法规定

，

机动车之间发生的造成车物损
失或者人员轻微伤

，

且车辆能移动的交通
事故

，

由当事人自行撤离现场
，

自行填写
《

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
》

后
，

直
接到保险公司办理理赔手续

。

北京交管部门表示
，

将加大对符合事
故快速处理条件

，

而不及时挪移车辆导致
交通拥堵的行为的处罚力度

。

北京市先后推出了
“

凡经事故当事人
双方自行协商认定为同等责任的交通事故

，

机动车辆次年续保交强险
，

保费不上浮
。

目前
，

北京轻微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
处理率始终保持在

７０％

以上
。

部分驾驶员由于担心对方推卸责任
，

导致保险公司拒绝赔付
，

一定要在现场等
候交警

。

北京市保监局副局长刘跃林透
露

，

三年来
，

保监局未接到一起客户针对
“

快处之后理赔难
”

的投诉
。 “

这部分司机
可以不用担心

。 ”

记者了解到
，

截至
２０１０

年
６

月底
，

北
京机动车保有量达

４３６

万辆
，

机动车驾驶
人保有量

５９７

万名
。

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受贿案一审开庭
新华社电

（

记者陈菲
）

西安市中级人
民法院

7

日公开审理公安部原部长助理
郑少东受贿案

。

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
，

2001

年至
2007

年
10

月
，

被告人郑少东利用其担任
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

、

公安部部长助理兼
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的职务便利

，

为他人
在案件查处

、

职务晋升
、

就业安排等方面
谋取利益

，

索取或收受他人款物共计折合
人民币

826

万余元
，

应以受贿罪追究郑少
东的刑事责任

。

法庭上
，

公诉机关出示了有关证据
，

郑少东委托的律师作了辩护发言
。

社会群
众

、

媒体记者及郑少东的亲属共
30

余人
旁听了庭审

。

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
。

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暴动越狱案
三名罪犯一审被判死刑

新华社电
（

记者汤计田�
）

震惊全国
的

２００９

年呼和浩特第二监狱
“

１０

·

１７

”

暴
动越狱案

，

６

日
９

时
３０

分在内蒙古自治区
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

，

一审法院以被告人乔海强
、

董佳继
、

李洪
斌犯暴动越狱罪

，

依法判处三名罪犯死
刑

，

剥夺政治权利终身
。

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
，

被告人乔海
强

、

董佳继
、

李洪斌和罪犯高博
（

越狱后被
击毙

）

于
２００３

年至
２００６

年因分别犯抢劫
罪

、

盗窃罪
、

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缓期
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

。

在服刑改造期间
，

罪犯乔海强于
２００８

年
３

月产生脱逃念
头

，

遂与同监区服刑的罪犯董佳继预谋绑
架监狱民警夺取警服和出门卡后实施脱
逃

。

２００９

年
８

月至
１０

月
，

二人又串通了同
在监狱服刑的罪犯李洪斌和高博

，

四人预
谋

１０

月
１７

日绑架民警
，

实施越狱
，

如遇
反抗就使用暴力

。

一审法院认为
，

被告人乔海强
、

董佳
继

、

李洪斌在服刑改造期间不思悔改
，

预
谋越狱

。

在被告人乔海强
、

董佳继的组织
、

策划
、

指挥下
，

被告人李洪斌伙同高博积
极参与

，

共同策划越狱方案
、

确定作案时
间

、

地点
、

路线
，

商定如遇反抗就使用暴
力

，

同时准备作案工具
，

有组织
、

有计划地
采用捆绑

、

杀害监管人员
，

打伤警卫人员
，

以武力对抗监管机关的方式
，

使用暴力手
段脱离监管机关的羁押

、

看管
，

手段残忍
，

情节恶劣
，

其行为构成暴动越狱罪
。

一审
法院依据

《

刑法
》

的相关规定
，

认定乔海
强

、

董佳继
、

李洪斌构成暴动越狱罪且情
节特别严重

，

同时构成抢劫罪和绑架罪
，

乔海强还构成盗窃罪
，

与前罪尚未执行完
毕的刑罚数罪并罚

，

依法判处三名罪犯死
刑

，

剥夺政治权利终身
。

生活中遇到各种矛盾难免
，

当一方认为受到伤害后
，

往往口出恶语
，

甚
至采取过激行为

。

法律提倡
、

要求人们理性
、

冷静
，

冲动情绪是驱使人们做出
过当行为的魔鬼

。

威胁
，

是生活中常用的一种泄愤手段
，

人们并不十分在意
，

其实它与犯
罪并不遥远
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目前没有相应的处罚
，

高温环境下的
劳动者权益保护几近

“

蒸发
”。

犯罪嫌疑人交代
，

在一个月里
，

他们
以技术开锁手段

，

共实施入室盗窃
4

起
。

上网学来开锁技术下网去偷高档小区莫让高温津贴在高温下蒸发
企业竟要求其赔偿设备停运损失

乌市一工人工伤致残


